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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行政复议法律制度 第一节 行政复议概述 一、行政复议的

概念和特征 行政复议在性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利救济手段，行

政复议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行政主体作出的违法或者不当的具

体行政行为。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准司法的行政行为。 行政

复议的特征 1.行政复议以行政相对方的申请为前提。行政复

议是一种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依照自己的职权

主动进行的。 2.行政复议权只能由法定机关行使。 3.行政复

议的审查对象是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附带审

查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提出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包括规章

级次以上的规范性文件(即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不能被审查)

。 二、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 (一)合法原则 1.履行行政复议职

责的主体应当合法。 2.审理复议案件的依据应当合法。 3.审

理行政案件的程序应当合法。 (二)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是指行

政复议机关在履行复议职责时，应该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各方

，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应当审查其合法性，而且应

当审查其合理性。 (三)公开原则 1.行政复议过程公开。 2.行

政复议依据公开。 3.复议的结果和作出决定的理由公开。《



行政复议法》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

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

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

机关不得拒绝。 (四)及时原则 1.受理复议申请应当及时. 2.复

议案件的审理要严格遵守审理期限的规定. 3.作出行政复议决

定应当及时. 4.对复议当事人不履行复议决定的情况，复议机

关应当及时处理。 (五)便民原则 便民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机关

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应当尽可能为行政复议申请人提供必要

的便利，从而确保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充分行使复议申请

权。如对不能提供书面申请的相对人，可允许其以口头方式

提出复议申请。受理口头申请时，行政复议机关的工作人员

应当记录，并请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此外，有条件的行政

复议机构可以接受以电子邮件形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

补充】在行政复议管辖中规定的转送管辖也是便民原则的一

个体现。遇到比较复杂的适用特殊管辖的行政复议案件，相

对人要准确的找到合适的复议机关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法律

规定，对于这些适用特殊管辖的行政复议案件，申请人可以

直接向复议申请提交到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

，再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法转送到有管辖权的机关进行复议。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 相对

人对原行政机关作出的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行为不服，提

出行政复议，如果复议机关经过审理之后，对相对人作出处

罚16000元的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就违反了禁止不利变更原

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